
 

附件二、2019年各学院推荐免试名额分配表 

按照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,2019年推荐免试名额及教育部直属师

范大学补偿计划名额分配如下。 

学院 推免名额 
东北师范大学定向/接收一级学科/名

额 

文学院 21    

历史学院 9  东北师范大学/中国史/1 

新闻与传播学院 17    

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11    

法学院 12  东北师范大学/法学/1 

经济学院 41  
 

经济学院经济学国家基础人才

培养基地班 
20  

 

商学院 40  东北师范大学/工商管理/1  

外国语学院 20    

外国语学院（辽阳学区） 25    

数学院 10    

物理学院 18  东北师范大学/物理学/1 

化学院 10  东北师范大学/化学/1 

药学院 7    

环境学院 9    

生命科学院 7  东北师范大学/生物学/1  

信息学院 28    

广播影视学院 22  东北师范大学/戏剧与影视学/1 

国际关系学院 11    

亚澳商学院 48    

国际教育学院 3    

艺术学院 18    

新华国际商学院 20    

轻型产业学院 10    

教  务  处 

2018年 9月 12日 


